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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山市隆阳区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
2023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部门主要职责
1.根据中共隆阳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保山市隆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所属事业单位机构编制方案》的通知（隆编办〔2019〕31号），保山市隆阳区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主要职责是：
2.2023年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关于军队离退休干部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维护军队离退休干部的合法权益。完善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保障和教育管理机制，落实军队离退休干部政治待遇、生活待遇和医疗保障。为军队离退休干部安度晚年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保障军队离退休干部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负责无军籍职工的待遇保障服务工作。
（二）机构设置情况
我部门共设置6个内设机构，包括：所长办公室、党建办公室、政务办公室、财务室、医务室、收发室。所属单位0个。
（三）重点工作概述
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关于军队离退休干部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维护军队离退休干部的合法权益。完善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保障和教育管理机制，落实军队离退休干部政治待遇、生活待遇和医疗保障。为军队离退休干部安度晚年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保障军队离退休干部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负责无军籍职工的待遇保障服务工作。
二、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我部门编制2023年部门预算单位共1个,下设0个单位。其中：财政全额供给单位1个、差额供给单位0个、定额补助单位0个、自收自支单位0个。财政全额供给单位中行政单位0个、参公单位0个、事业单位1个。截止2022年10月统计，部门基本情况如下：
[bookmark: _GoBack]在职人员编制8人，其中：行政编制0人，工勤人员编制0人，事业编制8人。在职实有7人，其中： 财政全额保障7人，财政差额补助0人，财政专户资金、单位资金保障0人。
离退休人员 5人，其中： 离休 0人，退休 5人。
车辆编制2辆，实有车辆1辆。
三、预算单位收入情况
（一）部门财务收入情况
2023年部门财务总收入15,679,195.86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4,264,891.23元，政府性基金0.00元，国有资本经营收益0.00元，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0.00元，事业收入0.00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0.00元，上级补助收入0.00元，附属单位上缴收入0.00元，其他收入11,414,304.63元。
与上年对比，比上年预算减7,956,640.73元，同比下降33.66%，主要是因为2023年单位资金是按财政代管户的实有资金预算，而2022年单位资金是在财政代管户实有资金的基础上适当增加一部分资金作为预算。
（二）财政拨款收入情况
2023年部门财政拨款收入 4,264,891.23元，其中:本年收入4,264,891.23元，上年结转收入0.00元。本年收入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4,264,891.23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0.00元，国有资本经营收益财政拨款0.00元。
与上年对比，比上年预算减2,729,777.25元，同比下降39.03%，主要是因为军工人员减少2人，相应工资福利，医疗保险等减少。 
（三）非财政拨款收入情况
2023年部门非财政拨款收入11414304.63元，其中:事业收入0.00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0.00元，上级补助收入0.00元，附属单位上缴收入0.00元，其他收入11414304.63元，上年结转0.00元。
与上年对比，比上年预算增0.00元，同比增长0%。
4、 预算单位支出情况
2023年部门预算总支出15,679,195.86元。财政拨款安排支出4,264,891.23元，其中：基本支出4,246,891.23元，与上年对比，比上年预算增1,252,222.75元，同比增长41.82%，主要是因为2022年项目支出中的安置退休人员地方性津贴专项经费和安置退休人员社会保障金项目经费在2023年调整为基本支出作为预算；项目支出18,000.00元，与上年对比，比上年预算减3,982,000.00元，同比下降99.55%，主要是因为2022年项目支出中的安置退休人员地方性津贴专项经费和安置退休人员社会保障金项目经费在2023年调整为基本支出作为预算。
（一）财政拨款安排支出情况
1.基本支出安排情况。
2023年基本支出申请安排4,246,891.23元，其中：人员经费4,172,365.23元；公用经费74,526.00元；对个人和家庭补助经费0元。
2.项目支出情况。
2023年项目支出申请安排0个项目，资金共计0.00元，其中：民生项目0个，资金共计0元；还本付息项目0个，资金共计0元；市委市政府确定的重点项目0个，资金共计0元；上级要求配套的项目0个，资金共计0元；事业发展类项目0个，资金共计0.00元。 
（二）非财政拨款安排支出情况
1.基本支出安排情况。
2023年基本支出申请安排11414304.63元，其中：人员经费74764.6元；公用经费172200元；对个人和家庭补助经11167340.03元。
2.项目支出情况。
2023年项目支出申请安排1个项目，资金共计18000.00元，其中：民生项目0个，资金共计0.00元；还本付息项目0个，资金共计0.00元；市委市政府确定的重点项目0个，资金共计0.00元；上级要求配套的项目0个，资金共计0.00元；事业发展类项目0个，资金共计0.00元;专项业务类项目1个,资金共计18000.00元。
5、 市对下专项转移支付情况
无。
六、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无。
七、部门“三公”经费增减变化情况及原因说明
保山市隆阳区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合计35,000.00元，与上年持平。
（一）因公出国（境）费
保山市隆阳区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2023年因公出国（境）费预算为0.00元，较上年增加0.00元，增长0%，共计安排因公出国（境）团组0个，因公出国（境）0人次。
无增减变化原因：2022年和2023年单位均无因公出国（境）预算安排。
（二）公务接待费
保山市隆阳区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2023年公务接待费预算为0.00元，较上年增加0.00元，增长0%，国内公务接待批次约为0次，共计接待约0人次。
无增减变化原因：2022年和2023年单位均无公务接待费预算安排。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保山市隆阳区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2023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为35,000.00元，较上年增加0.00元，增长0%。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0.00元，较上年增加0.00元，增长0%；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35,000.00元，较上年增加0.00元，增长0%。共计购置公务用车0辆，年末公务用车保有量为1辆。
无增减变化原因：2022年和2023年单位均无公务用车购置预算安排，2022年和2023年单位均安排预算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35,000.00元。
八、重点项目预算绩效目标情况
2023年保山市隆阳区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共申报项目1个，全部编制了项目绩效目标，项目绩效目标编制率为100%。纳入一般公共预算项目1个，财政预算安排18,000.00元，编制绩效指标1个，其中：重点项目0个，财政预算安排0元，编制绩效指标0个。2023年保山市隆阳区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对纳入预算安排的项目绩效目标全部实现了随部门预算同步公开。
（一）离退休干部党组织工作经费项目
1.总体目标
    隆组联发〔2022〕9 号，落实离退休干部党组织工作经费保障机制。
2.绩效目标
（1）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获补对象准确率100%。
（2）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政策知晓率100%。
（3）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对象满意度98%。
下一步，我单位将继续推进预算绩效管理，严把绩效目标编制质量关，扎实做好预算绩效目标执行情况动态监控，深入推进重点项目绩效自评，做好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牢固树立“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理念。
九、其他公开信息
（一）专业名词解释
1.机关运行经费：是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资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2.“三公”经费：纳入市财政预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因公出国（境）费。其中，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以及燃料费、维修费、保险费等支出；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食宿费等支出。
3.财政拨款收入：指财政部门用一般预算收入安排的预算单位资金。

（二）机关运行经费安排变化情况及原因说明
无。我单位为事业单位，无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22年12月31日，保山市隆阳区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资产总额13,841,083.34元，其中，流动资产11,767,874.47元，固定资产838,823.69元，对外投资及有价证券0.00元，在建工程0.00元，无形资产1,234,385.18元，其他资产0.00元。与上年相比，本年资产总额减少502,284.80元，其中固定资产减少98,284.32元。处置房屋建筑物0平方米，账面原值0.00元；处置车辆0辆，账面原值0.00元；报废报损资产0项，账面原值0.00元，实现资产处置收入0.00元；资产使用收入0.00元，其中出租资产0平方米，资产出租收入0.00元。鉴于截至2022年12月31日的国有资产占有使用精准数据，需在完成2022年决算编制后才能汇总，此处公开为2022年12月（2023年1月上报）资产月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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